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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主旨：所報「中華民國信託業商業同業公會會員以書面方式召開

不動產投資信託基金受益人會議表決相關事項規範」修正

草案一案，請依說明二修正文字後，准予備查，並請轉知

會員機構依說明三辦理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復貴會104年8月18日中託業字第1040000710號函。

二、旨揭事項規範第3條第1項序文後段，請修正為「惟涉及下

列事項以親自出席方式召開之」。

三、倘受益人會議待議決之討論事項，以書面召集受益人會議

之方式不利受益人了解並議決時，宜請受託機構以親自出

席方式召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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